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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这一概

念，在国际上起源于经合组织（OECD）

国家对养老金体系的划分方式，世界银

行于 1994 年在《避免老龄化危机》中

将其演化为养老金三支柱理论。我国提

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构想的时

间较世界银行更早，1991年国务院《关

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1991〕33号）中便提出了“逐

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

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

的制度”。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

不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着新

的挑战与要求，其中养老金作为老年人

群体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需要得到切实

保障。

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

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与新战略，推

动养老金体系实现了新突破、新飞跃与

新探索。特别是 2020 年《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

体系”，这是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首

次同时使用“多层次、多支柱”一词定

义我国养老金体系发展的目标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促进我国社会保

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一文

中强调“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

老保险体系”，反映出现阶段推进我国

养老金体系建设与完善的紧迫性与关键

性。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我国多层次、多

支柱养老金体系政策完善过程及其成效

加以梳理，为我国更快更好地建设养老

金制度提供历史经验总结，显得尤为必

要。

第一层次养老金制度的

“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第一层次（支

柱）养老金制度的“新突破”主要体现

在四个方面。

一是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

市与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向一体化

发展。《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开展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

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起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从

制度层面实现了城乡居民全覆盖。但为

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和碎片化程度，同时

基于推进城乡制度公平性的需要，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在此基础上，2014 年 2月国务

院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将“新农保”

和“城居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统一缴费与政府补贴标准，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由二元走向一

体。

二是突破了体制内外二元结构，实

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顺利并轨。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建立后，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现象一直受

到公众关注。2014 年，国务院《关于

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

况的报告》指出，要“推进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城镇职工

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并将改革方案

归纳为“一个统一，五个同步”。2015年，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颁行，机关事

业单位与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在筹资方

式、计发办法、运行机制等方面均适用

同一规定，在政策设计与实践层面彻底

解决了双轨制问题。

三是进一步突破了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市场投资主体与范围，拓展了保值增

值渠道。2015年 8月，国务院印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调整

了 1991 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及 1997 年《关于建立

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

定》中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投资主体和范

围的相关规定，标志着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正式进入全面规范化投资运营阶

段。截至2021年末，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启动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规模达到 1.46

万亿元，当年投资收益额632亿元。

四是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

展。作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

我国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的
        新突破、新飞跃与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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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的通知》，其本质是在中央政府统筹下，

引导养老保险基金盈余地区支持赤字地

区，进而有效保障区域间基金收支的总

体平衡，提高制度抗风险能力。2021

年底，国务院召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

署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

作。2022 年 1月，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工作全面启动，标志着我国养

老保险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层次养老金制度的

“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第二层次养

老金制度的“新飞跃”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实现了企业年金参与企业数、

职工数与基金积累规模的飞跃。党的

十八大之后，我国企业年金相关政策的

出台进入高峰期，特别是 2016 年颁布

的《企业年金办法》，相较于《企业年

金试行办法》，在参与门槛、待遇领取

等方面加以放宽，企业由自愿变为自主

建立企业年金制度，降低了企业的参

与成本，提高了制度吸引力。具体而

言，从 2012 年到 2021 年，我国建立

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数由 54737 家增

长至 117529 家，参与规模实现了翻一

番；职工参与数量由 1846 万人增长至

2875 万人，增长率达到 50%；企业

年金基金积累规模由 4821 亿元增长至

26406亿元，是原来的5.5 倍；年均加

权投资收益率在 6%以上。我国企业年

金制度覆盖面和基金规模进一步提高，

有效实现了基金保值增值。

二是实现了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制度建设进程的飞跃。相较于企业年金

制度，以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为保障

对象的职业年金制度起步更晚。2015

年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规

定机关事业单位应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

业年金，确定了缴费比例、资金转移、

待遇领取等方面的实施细则。2016 年

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职业

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对各

主体权责、投资范围、费用收取、信息

披露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2017 年

起，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业年金受托人招标

工作陆续展开，标志着职业年金制度正

式落地。2019 年职业年金正式投资运

作，到 2021 年底，职业年金参与人数

已达 4443 万人，基本实现了机关事业

单位在编职工全覆盖。

三是实现了第二层次养老金制度个

人所得税税收优惠力度的飞跃。企业年

金制度在建立之时，便提出企业缴费在

不超过职工当期工资总额 4%的部分可

予以免税，但就职工缴费并无相匹配的

税优政策，满足条件的个人仍需全额纳

税，同时投资与待遇领取环节中所涉个

人所得税也缺乏明文规定。2013 年，

财政部、人社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

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 号），

首次明确了各环节对应的个人所得税政

策，其中缴费环节个人缴费不超过 4%

的部分可税前扣除，企业为职工配套缴

费的部分个人无需缴税；投资管理环节

暂不征收个税；待遇领取环节则按不同

情形计征个税；103号文的实施减轻了

职工参与企业年金的税负，基本确定了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免免征”（EET）

的现行税优模式。

第三层次养老金制度的

“新探索”

自《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提出发展职工个人储蓄性养

老保险后，第三层次（支柱）养老金经

历了 20余年政策设计与实践的空窗期，

直至 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

出要适时开展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试点，重新将其列入了改革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第三层次（支

柱）养老金制度的探索可大致划分为两

个阶段：一是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的探索，2018 年 4月《关于开展个人

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

出台，确定了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的试点城市与对象、税收政策、产品类

型等内容，标志着我国第三层次（支柱）

养老金自此进入实施阶段。二是我国

进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探索的新时期，

2022 年 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

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最终以“个

人养老金”命名我国第三层次（支柱）

养老金，并对制度性质、范畴、范围、

缴费水平、产品类型、待遇领取与税收

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设计与规划，填

补了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在

制度架构层面的最后一块“拼图”。

继往开来，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

10年间的改革与探索，我国已基本建

立起覆盖全民、城乡协调、保障适度、

基本可持续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

系，帮助部分社会群体实现了养老保障

的“从无到有”，促进了社会公平，切

实提高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

感。但在理顺我国养老金体系政策变迁

脉络的同时，还应理清制度建设与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与断点。例如：

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及个人账户改

革方向，如何扩大企业年金制度覆盖面，

以及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细节有待完善

等。在新起点与新阶段，回答好养老保

障如何“从有到好”这一重大问题，是

未来建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

体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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